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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員新進人員甄試 

考試日期及後續試務期程說明 

一、 考試日期: 

時間 

109年 2月 1日(星期六) 

第一節 第二節 

科目 

8：50 9：00~10：00 10：20 10：30~11:30 

預備 科目一 預備 科目二 

備註 

1.筆試採單一選擇題方式，作答時限用藍或黑色原子筆(油

性或水性均可)，字跡勿潦草，不得使用鉛筆作答。 

2.考生除必要之書寫文具外，不得攜帶書籍、紙張、計算

機、具有通訊、記憶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、考試公

平之各類器材、物品入場(如 PDA、行動電話、電子辭典、

智慧手環等)。 

3.作答時請將答案寫在答案卷，倘將答案寫在題目卷且未

在答案卷上填寫者，不予給分。 

4.繳卷時，請將答案卷及題目卷一起繳回。其他試場規則

請詳見附件一。 

 

二、 考試注意事項: 

(一) 應試時，請務必攜帶「國民身分證正本」或其他具照片之身

分證明文件(如健保卡、駕照等)，以備查驗。 

(二) 請依照規定之筆試時間及地點準時應試，未依規定應考者，

以缺考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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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請於考前確認考場位置，以免延誤考試時間，喪失應考權

益。 

三、 考試地點 

(一) 地址: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正誼樓(臺中市西區自

由路一段 95號)。 

(二) 考場位置圖如下: 

 

 

四、 考生報名序號: 

(一) 一般行政 
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
1 李○玲 41 楊○宜 81 許○榮 

2 王○瑜 42 楊○櫻 82 林○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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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潘○儕 43 劉○瑋 83 林○瑩 

4 湯○婷 44 劉○廷 84 邱○倢 

5 林○慧 45 廖○岑 85 李○靜 

6 賴○驊 46 陳○利 86 林○雅 

7 楊○甄 47 古○珣 87 陳○宇 

8 鍾○玲 48 郭○綺 88 陳○ 

9 徐○絨 49 沈○婷 89 許○錦 

10 徐○苓 50 孫○蓉 90 張○全 

11 徐○君 51 林○穎 91 劉○娥 

12 沈○觀 52 黃○玲 92 謝○廷 

13 林○賢 53 胡○良 93 林○任 

14 朱○薏 54 林○如 94 陳○萱 

15 黃○佩 55 游○茹 95 林○婷 

16 呂○瑜 56 鄭○仁 96 施○妤 

17 謝○卉 57 洪○洋 97 張○閔 

18 歐陽○柔 58 謝○倩 98 王○強 

19 王○華 59 吳○慧 99 陳○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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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陳○伊 60 黃○欽 100 鄧○欣 

21 許○玉 61 劉○琳 101 賴○穎 

22 徐○婕 62 陳○慧 102 廖○鋒 

23 石○玄 63 吳○翰 103 顧○安 

24 林○潔 64 廖○伶 104 余○慧 

25 徐○婷 65 陳○昌 105 蔡○怡 

26 陳○君 66 陳○男 106 張○文 

27 蔡○亭 67 江○靜 107 羅○嫙 

28 黃○麟 68 李○ 108 簡○瑋 

29 黃○芬 69 范○君 109 張○婷 

30 吳○伃 70 張○棟 110 吳○瑜 

31 袁○華 71 劉○中   

32 劉○瑛 72 張○芳   

33 吳○怡 73 陳○豪   

34 潘○娟 74 潘○均   

35 陳○勳 75 施○珍   

36 陳○霞 76 賴○涵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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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洪○慈 77 林○銘   

38 高○英 78 賴○吟   

39 張○銘 79 賴○伶   

40 黃○梅 80 林○娥   

 

(二) 交通行政 
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
1 余○憓 11 李○融 

2 呂○甄 12 陳○仁 

3 孔○如 13 孔○瑗 

4 楊○娥 14 陳○宏 

5 洪○駿 15 林○興 

6 李○儀 16 解○軒 

7 潘林○伃 17 莊○智 

8 陳○泓   

9 林○英   

10 楊○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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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土木工程 
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
1 黃○鈞 4 郭○儒 

2 賴○成 5 林○良 

3 顏○安 6 賴○源 

 

(四) 機電工程 
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報名 
序號 

姓名 

1 林○信 3 賴○陽 

2 謝○翰 4 陳○弘 

 

五、 後續試務期程 

(一) 公布答案與成績:109年 2月 7日於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網站

(http://www.traffic.taichung.gov.tw)公布。 

(二) 成績複查期間:109年 2月 7日至 14日止。 

(三) 申請複查方式: 

1. 請填妥「應考人複查筆試成績申請書(附表二)」以下列



7 
 

方式(擇一)送達機關: 

(1) 電子郵件請寄至「parkingexam@gmail.com」(最

後一日收件至 23時 59分)。 

(2) 親送至機關(最後一日收件至 17時 30分)，臺中

市西區民權路 101號 1樓臺中市停車管理處。 

(3) 紙本郵寄(最後一日以郵戳為憑)請寄至「臺中市

停車管理處停管課收」，並請註明「複查成績」

(4034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01號 1樓)」。 

2. 機關收到複查筆試成績之申請後，將於 10日內查復之，

遇有特殊原因不能如期查復時，得酌予延長並通知應考

人。 

(四) 公布錄取名單: 預計 109年 2月 27日前於臺中市政府交通

局網站(http://www.traffic.taichung.gov.tw)公布。 

(五) 報到日期:俟公布錄取名單後，由人事組以電話及書面通知

報到日期，有關報到事宜請洽 04-22289111轉 61313(賴小

姐)或 61312(徐小姐)。 

 


